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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11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4月10日 15:00�至 2019�年4月11日 15:00�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承德市嘉和国际饭店三楼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鲁永明董事长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36人，代表股份525,751,6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72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399,979,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87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125,772,2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852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4人，代表股份77,725,1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94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859,5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3人，代表股份75,865,6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52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嘉宾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表决了以下事项：

1、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833,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42％；反对6,517,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96％；弃

权4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07,0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94％；反对6,517,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849％；弃

权4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58％。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833,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42％；反对6,470,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07％；弃

权4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07,0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94％；反对6,470,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245％；弃

权4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833,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42％；反对6,369,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115％；弃

权5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07,0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94％；反对6,369,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948％；弃

权5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58％。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557,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16％；反对5,094,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690％；弃

权2,100,0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5,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30,6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436％；反对5,094,5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45％；弃

权2,100,0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5,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18％。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604,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06％；反对6,408,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190％；弃

权7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78,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049％；反对6,408,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454％；弃

权7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9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德农种业股份公司与本公司是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单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

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的投票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386,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234％；反对6,46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681％；弃

权7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79,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785％；反对6,468,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223％；弃

权7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92％。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公司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性协议〉的议案》

万向财务与本公司是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单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的投票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955,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2019％；反对8,43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127％；弃

权2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048,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369％；反对8,439,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587％；弃

权2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4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公司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523,0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51％；反对6,452,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3％；弃

权7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96,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998％；反对6,452,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017％；弃

权7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8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665,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22％；反对6,309,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1％；弃

权7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39,2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834％；反对6,309,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181％；弃

权7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8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606,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10％；反对6,369,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114％；弃

权7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79,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072％；反对6,369,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943％；弃

权7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8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贺维

3、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贺维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8年度股东大会记录

3、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修订内容情况，拟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二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和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等。 根

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

作；

（十六）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规定，以及

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因《公司章程》第二十三

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票或

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因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

项 ；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等事项；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

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

作；

（十七）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

授予的其他职权。

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内容未变。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一、根据《公司法》的相关修订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相应如下修订：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

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

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

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

（六） 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

动。

2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 、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 应当通过公

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3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

（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

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

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

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

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

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所收购的股份

应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

（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 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 、第

（六）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同意。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

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

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

注销。

属于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 第

（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

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

转让或者注销。

4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

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

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

其他职权。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因《公司章程》第二十三

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票或

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等事项；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

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

作；

（十七）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

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

……

（五）现金利润分配的条件与比例

公司年末亏损，该年度不得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每一年度实现的盈利在依法弥补亏损、 提取法定公积

金、 任意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 可以进行现金分

红，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本

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

……

（五）现金利润分配的条件与比例

公司年末亏损， 该年度不得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每一年度实现的盈利在依法弥补亏损、 提取法定公积

金、任意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可以进行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本司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分红比

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

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公司以现金为

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公

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二、《公司章程》其他内容未变。

法定代表人（签字）：鲁永明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2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1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温州办

公室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董事李芝尧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

托董事长陈昊旻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意见，本次会议出席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经出席董事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 033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1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温州办公

室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经出席监事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程序符合要求，调整

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的处理。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9-034）。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4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和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

项》的相关规定，将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经公司自查，公司相关人员在处理2017年部分业务时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

为9,041.72万元和6,079.52万元，虚增利润3,203.46万元。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前期差错更正的具体会计处理

针对上述差错，公司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相应调整2017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与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递延所得税资产、应付账款和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科目；调整公司

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与公司利润表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和净

利润科目。

（二）前期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追溯调整对公司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与公司财

务报表相关项目产生的影响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7年12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

调减)

应收账款 130,226,147.50 110,376,492.91 -19,849,654.59

预付账款 47,742,200.12 26,467,773.72 -21,274,426.40

流动资产合计 598,492,325.10 557,368,244.11 -41,124,080.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7,057,182.50 7,032,245.75 -24,936.75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1,627,625.81 211,602,689.06 -24,936.75

资产总计 810,119,950.91 768,970,933.17 -41,149,017.74

应付账款 35,343,421.50 26,229,013.50 -9,114,408.00

流动负债合计 122,718,085.57 113,603,677.57 -9,114,408.00

负债合计 122,953,085.57 113,838,677.57 -9,114,408.00

盈余公积 32,104,222.24 31,237,368.25 -866,853.99

未分配利润 140,343,474.07 109,175,718.32 -31,167,755.75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74,545,719.47 642,511,109.73 -32,034,609.7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7,166,865.34 655,132,255.60 -32,034,609.7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810,119,950.91 768,970,933.17 -41,149,017.74

合并利润表

（2017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

调减)

营业收入 3,313,840,120.32 3,223,422,953.83 -90,417,166.49

营业成本 3,223,313,902.36 3,162,518,701.66 -60,795,200.70

资产减值损失 4,872,180.59 4,772,433.58 -99,747.01

营业利润 2,796,905.73 -26,725,313.05 -29,522,218.78

营业外支出 384,650.56 2,872,104.77 2,487,454.21

利润总额 2,598,604.83 -29,411,068.16 -32,009,672.99

所得税费用 1,913,999.27 1,938,936.02 24,936.75

净利润 684,605.56 -31,350,004.18 -32,034,609.74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63,209.59 -30,171,400.15 -32,034,609.74

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7年12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

调减)

应收账款 77,945,856.89 58,096,202.30 -19,849,654.59

预付账款 41,003,402.35 19,728,975.95 -21,274,426.40

流动资产合计 286,813,644.18 245,689,563.19 -41,124,080.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13,009.40 4,388,072.65 -24,936.75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1,158,105.68 471,133,168.93 -24,936.75

资产总计 757,971,749.86 716,822,732.12 -41,149,017.74

应付账款 12,995,450.67 3,881,042.67 -9,114,408.00

流动负债合计 104,902,783.46 95,788,375.46 -9,114,408.00

负债合计 104,902,783.46 95,788,375.46 -9,114,408.00

盈余公积 32,104,222.24 31,237,368.25 -866,853.99

未分配利润 119,160,226.47 87,992,470.72 -31,167,755.75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53,068,966.40 621,034,356.66 -32,034,609.7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3,068,966.40 621,034,356.66 -32,034,609.7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757,971,749.86 716,822,732.12 -41,149,017.74

公司利润表

（2017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

调减)

营业收入 1,132,573,339.98 1,042,156,173.49 -90,417,166.49

营业成本 1,080,206,574.91 1,019,411,374.21 -60,795,200.70

资产减值损失 -19,967.51 -119,714.52 -99,747.01

营业利润 10,505,090.52 -19,017,128.26 -29,522,218.78

营业外支出 167,993.17 2,655,447.38 2,487,454.21

利润总额 10,442,387.96 -21,567,285.03 -32,009,672.99

所得税费用 1,773,848.08 1,798,784.83 24,936.75

净利润 8,668,539.88 -23,366,069.86 -32,034,609.74

三、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数据的说明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数据，须经公司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鉴证报告，会计师承诺其鉴证报告将不晚于2019年4月17日披露。

四、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及会计差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反应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

定，程序符合要求，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认真审议，认为公司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符合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经调整后的会计报表公允地反映了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独立董

事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五、风险提示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将导致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披露《2018年

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2,617,882.50元。截至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与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财务数据以《2018年年度报告》中数据为准。

若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将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况，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第（一）项“最近

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规定的情形。 上述情形均将导

致公司股票在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致歉说明

公司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事项深感自责，并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意。

公司将根据《内部问责制度》对本次相关责任人员启动内部问责程序。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财务

财务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提高内部审计。 公司管理层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相关工作人员及责任人

的法律意识，吸取教训，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

性和真实性，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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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19年4月10日、4月11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经公司自查，公司相关人员在处理2017年部分业务时

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及虚增利润。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针对上述会计差错对2017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宁波

科元精化有限公司100%股权。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3月25日开市起停牌。

2019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股票于

2019年4月9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

险提示性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2019-030、2019-031）。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除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拟置出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

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正式方案，以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

中国证监会核准等程序，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

2019年4月9日披露的《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风险作了特别提示，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3、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披露《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2,

617,882.50元。 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预计2019年1-3月，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500万至亏损10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业绩

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以《2018年年度报告》中数据为准。

3、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将导致公司2017年度净利

润为负值。

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披露《2018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2,

617,882.50元。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是公司

财务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2018年年度报告》中数据为准。

若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将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况，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第（一）项“最近

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规定的情形。 上述情形均将导

致公司股票在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4、《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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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770,0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07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汉如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35,449 96.3111 4,750,011 3.5508 184,600 0.1381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34,949 96.3107 4,743,511 3.5460 191,600 0.1433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63,749 96.3322 4,683,011 3.5007 223,300 0.1671

4、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32,949 96.3092 4,745,011 3.5471 192,100 0.1437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14,349 96.2953 4,775,011 3.5695 180,700 0.1352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59,794 82.1258 4,833,311 3.6131 19,076,955 14.2611

7、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904,149 96.3624 4,697,011 3.5112 168,900 0.126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133,049 95.7860 5,458,511 4.0805 178,500 0.1335

9、议案名称：《关于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915,049 94.8755 6,522,111 4.8756 332,900 0.2489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77,249 95.9685 4,617,411 3.4517 775,400 0.5798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公司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79,149 95.9700 4,605,511 3.4428 785,400 0.5872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相关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78,649 95.9696 4,606,011 3.4432 785,400 0.587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289,649 95.9031 4,695,011 3.5097 785,400 0.5872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983,449 95.6742 4,976,211 3.7199 810,400 0.60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49,315,001 67.3469 4,833,311 6.6006 19,076,955 26.0525

8

《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7,588,256 92.3018 5,458,511 7.4544 178,500 0.2438

9

《关于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的议案》

66,370,256 90.6384 6,522,111 8.9069 332,900 0.4547

10

《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19

年度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7,832,456 92.6353 4,617,411 6.3057 775,400 1.0590

11

《关于公司为公司子公司2019

年度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67,834,356 92.6379 4,605,511 6.2895 785,400 1.0726

12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

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相

关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67,833,856 92.6372 4,606,011 6.2901 785,400 1.0727

13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

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67,744,856 92.5156 4,695,011 6.4117 785,400 1.07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1、12、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其他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第6、8、9、10、11、12、13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军律师、裴振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股票代码：

000584

股票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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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采购框架合同内容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框架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8年6月，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工智能” ）、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我耀” ）及上海我耀全资子公司哈工我耀机器人（安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耀安阳” ）与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库卡” ）签署了采

购《框架合同》（以下简称“原框架合同”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320,291,080.00元（含税），详细内容参

见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签订日常采购框架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

二、框架合同变更的进展情况

近日，由于上海库卡的销售政策发生改变，上海库卡拟授权上海我耀作为认证的合格经销商（有关

经销商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另行签署的经销框架协议为准），买卖双方经友好协商，对原框架合同进

行了相关变更并签订了《框架合同变更协议》，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对原框架合同的“框架数量、价格及供货范围” 进行了变更，合同总价变更为人民币126,593,

000.00元（未税）。

2、《框架合同变更协议》生效后，原框架合同到期。 在原框架合同到期前已生效但未履行完毕的采

购订单，买卖双方应依据采购订单的约定继续履行。 买方已支付的原框架合同保证金将用于冲抵双方未

来新销售合同的预付款以及新经销框架协议的保证金。

3、《框架合同变更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原框架合同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三、框架合同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变更框架合同相关内容系上海库卡的销售政策变化所致，上海库卡拟授权上海我耀作为认

证的合格经销商， 成为上海库卡认证的合格经销商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上海我耀与上海库卡的合作伙伴

关系，保障了公司51ROBOT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库存供应量以及供应的时效性，有助于提升客户体

验，增强公司机器人一站式方案平台业务的竞争力。 此外，上海我耀成为上海库卡认证的合格经销商有

助于其依托上海库卡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规模， 发展渠道销售及售后服务业务， 从而进一步拓展公司

51ROBOT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业务的客户资源和业务规模。

2、采购框架合同的变更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海库

卡形成依赖。

四、备查文件：

哈工智能、上海我耀、我耀安阳与上海库卡签订的《框架合同变更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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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公司股东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安集团” ）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国安集团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因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国安集团及其子公司转让纠纷一案被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本次轮候冻结的股份数量为2,250,000,000股，冻结起始日为2019年4月11

日，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截至本公告日，国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2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27%，均为限售流通

股，处于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2,250,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

本的32.27%。

二、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轮候冻结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未造成影响。 公司严

格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范运作。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 � �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9-038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4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395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

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准备有关材料并报送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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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3月1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捆绑转让宁夏太阳能和

石嘴山一发相关资产的议案》，公司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国电宁夏太阳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太阳能” ）100%股权和债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电力有限公司拟转让所

持有的国电石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嘴山一发” ）60%股权和债权；宁夏太阳能100%

股权和债权与石嘴山一发60%股权和债权捆绑转让； 受让宁夏太阳能100%股权和债权须同时受让石

嘴山一发60%股权和债权，受让石嘴山一发60%股权和债权须同时受让宁夏太阳能100%股权和债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10）。

近日，公司已将相关资料提交北京产权交易所审核，预计上述资产转让将于2019年4月12日开始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正式披露，具体内容请关注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bex.com.cn）。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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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58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其中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3

亿元（含13亿元）。

根据《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本期债券发行规

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含13亿元），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发行价格100元/张，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及相关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9年4月11日结束，经公司和主承销商共同协商，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13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5.80%。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856�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4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8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累计使用了4,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4,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提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并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